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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书由一些思想活跃、努力探索、敢于直言、勇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撰写，是一部颇具特点的学
术力作。
主要表现在：(1)学科体系的新颖性。
该书一该单一解释刑法学的传统体系，坚持理论刑法学并重的原则，在吸收近些年刑法学最新研究成
果的基础上，构架了包括刑法学导言，刑法绪论、犯罪成立及其认定、刑事责任及其实现、刑法适用
的全新体系。
尤其增加了刑法学基本原理、罪之适用、刑之适用、刑法解释、刑事判例、国际刑法适用和区际刑罚
适用等新内容。
(2)理论上的科学性。
突出确立了“罪责关系”的刑法学主线，增添了刑法适用一编的内容，在犯罪构成理论上采用的是“
新三要件说”(罪行、犯罪主体、罪过)，将传统的刑罚理论归并入刑事责任论中，使整个刑法学的理
论体系更趋合理与完善。
(3)内容上的实用性。
在罪刑适用的内容上，加大和完善了罪名认定的粒度，并将目前的有效法律解释全部吸收到书稿中，
在构建罪刑适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，尤其突出了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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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李晓明，男，1959年6月生，河北人，法学硕士。
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、教授。
兼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会员，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中国预防犯
罪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犯罪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，江苏省刑法
、刑诉法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。
发表论文100余篇，著作30余部。
先后两次承担国家“九五”规划重点社科研究项目，正在主持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五”规划重点课题研
究，获奖成果25项。
1995年11月赴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犯罪学会议，1997年被评为河北省社科“优秀青年专家”，同年被
中共河北省委、省人民政府授予“省管优秀专家”称号，享受政府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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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众所周知，刑法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。
说它古老，是因为自人类社会形成以降，为规范人类行为，达致社会和谐有秩，人们竭尽了包括刑罚
在内的一切规制手段。
古今中外的国家或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颁布和施行过刑律或刑法，并且历史上许多著名政治家、思想
家及法学家对犯罪、刑罚及其之间关系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。
说它年轻，是因为尽管人类社会使用刑律或刑法的历史源远流长，但刑法学或刑法学科真正成型只不
过二三百年的历史，在我国甚至只有几十年的历史。
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的创建与发展，已是1949年建国以后的事了。
加之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国刑法学真正的成长期也不过25年左右的时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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